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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还看到他在这里拌砂浆
呢！怎么一眨眼的工夫就不见了
呢？”4 月 13 日早上 8 点多，亭湖法院
执行局的执行干警驱车数十公里，抵
达亭湖区南洋镇青墩村的一处施工
场地。早已在此等候多时的申请执
行人长山（化名）和他的四弟长明（化
名），此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眉头
拧成一团：“盯了这么久，包工头罗某
明怎么就突然人间蒸发了！”

“人应该就在附近！”执行干警在
工地周边展开搜寻。长明心急如焚，
甚至钻进一间破旧废弃的小屋——
他太想找到罗某明了，就是这个包工
头，让他苦命的聋哑哥哥长山，整整
抑郁了好几年。

一人藏身，十人难寻。面对执行
干警的询问，低头拌着砂浆的罗某明
妻子神色木然，三缄其口，不愿透露

半句丈夫的行踪。执行干警拨打罗
某明的电话，却只有冰冷的提示音：

“手机已关机。”
一番细致搜寻后，罗某明依旧踪迹

全无。72岁的长山，虽无法开口诉说心
中的委屈与焦急，却默默注视着眼前的
一切，眼神中满是茫然与辛酸。“盐城法
声”直播间里，网友们对拖欠残疾人血
汗钱的“老赖”的谴责之声此起彼伏。

长山一生坎坷，身为聋哑人，无妻
无子，是村里的五保户。万幸的是，他
练就了一手过硬的瓦工手艺，平日里
常被包工头叫去做工。因为他的特殊
情况，大多数包工头都会体恤他的不
易，优先结算工钱，可偏偏，他遇上了
罗某明，从此陷入了讨薪的苦海。

2023年至2025年，长山跟着罗某
明做瓦工，双方约定日薪290元，多劳
多得、不劳不得。瓦工本就是个出力

受累的苦差事，风吹日晒、爬高上低是
常态，可长山虽身有残疾，对待工作却
格外勤恳，任劳任怨。无论刮风下雨，
他都按时到岗，用一双布满老茧的手，
一砖一瓦地劳作，一点一滴积攒着属
于自己的血汗钱，期盼着能靠这份辛
苦，让晚年生活多一份安稳。

可谁承想，两年辛苦付出，罗某
明却以各种理由拖着工资不发，累计
拖欠长山的工钱已超过 10 万元。长
山无法言语，在弟弟长明的陪同下，
多次找到罗某明讨要工钱，可每次都
被对方敷衍推脱。直到2025年1月，
罗某明才向长山出具了一张欠条，可
这张欠条依旧是一张“空头支票”。
走投无路之下，长山将罗某明诉至法
院。开庭当天，罗某明没有出庭。

“本案中，原告长山向被告罗某
明提供了合法劳务，被告理应按照约

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务报酬，但其长期
拖欠不付，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
担相应的民事责任。”2025年8月，法
院依法判令罗某明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向长山支付拖欠的劳务报
酬10万余元。

判决生效后，罗某明依旧没有履
行判决、支付工钱。此次执行干警上
门强制执行，他甚至玩起了“躲猫猫”。

“这起劳务报酬纠纷，关乎一位
聋哑五保老人的基本生活，是典型的

‘小标的、大民生’执行案件。”执行干
警表示，“不管被执行人如何逃避、如
何躲藏，他终究要在这一带承包工
程，我们绝不会放弃追查，必将全力
以赴，帮老人讨回属于他的血汗钱，
维护好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长山能否最终索回血汗钱？本
报将持续关注。

聋哑五保老人10万元血汗钱被拖欠
——亭湖法院执行遭遇“躲猫猫”直言追“赖”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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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晚报讯“太感谢你们
了！这笔钱拿到了，我心里的石
头总算落了地。”近日，射阳县人
民法院成功执结一起非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申请执行人
宋奶奶在案款全部到位后，紧紧

握住执行干警的手，连声道谢。
2021年，倪某驾驶电动自行

车与推车步行的宋奶奶发生碰
撞，致宋奶奶受伤。射阳法院判
决倪某赔偿各项损失共计 11.5
万余元。判决生效后，倪某未全
部履行义务，宋奶奶遂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程
序后，干警立即展开财产查控，
但未发现倪某名下有可供执行
的财产，其本人也下落不明，案
件一度陷入僵局。

近期，宋奶奶主动向干警反
映，已找到倪某下落。执行干警
迅速赶往现场。经沟通了解到，
倪某家庭确实困难，家中公公常
年卧病，医疗开支大；两名子女
尚且年幼，就学负担重；全家收
入微薄，经济压力沉重。

一边是申请执行人亟待实现

的胜诉权益，一边是被执行人难以
承受的生活重担。执行干警没有
简单采取强制措施，而是坚持法
理与情理并重，积极开展调解。
他们向倪某释明拒不履行判决
的法律后果，引导其主动承担责
任；同时也将倪某的家庭实际困
难如实告知宋奶奶，争取理解。
宋奶奶知晓情况后，表示愿意本
着互谅互让的原则进行协商。

在执行干警的主持下，双方
坦诚沟通，最终达成执行和解协
议。倪某当场筹措 2 万元现金
支付给宋奶奶，以示诚意，并表
示将积极筹措剩余款项。此后，
干警持续跟进督促，倪某也克服
困难，再次筹措6.4万元现金，将
款项全部履行完毕。至此，该案
得以圆满执结。

孙兰

射阳法院

成功执结一起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对宋金
襄名下的位于盐城市市区东进中路19号公
园观邸18幢803室进行拍卖。上述财产将
于2026年5月8日10时至5月9日10时止
（延时除外）（一拍）、2026年5月28日10时
至5月29日10时止（延时除外）（二拍）；在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
sf.taobao.com/0515/10）进行拍卖。若第一
次拍卖成交，则取消第二次拍卖。详细信
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
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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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晚报讯 近日，东台法
院开发区人民法庭在审理一起
产品质量纠纷案件过程中，于鉴
定程序启动前的现场勘验环节，
成功组织双方达成和解。随着

原告主动撤回起诉，该起历时数
月的纠纷在进入耗时费钱的鉴
定程序前圆满化解，取得良好的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该案中，原告某机械公司因

采购的铸锻件在后续加工中出现
问题，起诉被告某材料公司，双方
就产品质量、责任归属等争议极
大。为查明事实，原告在诉讼中
向法院申请启动产品质量鉴定。

在鉴定机构人员依约到场
准备现场勘验时，承办法官并未
局限于程序性事务，而是敏锐把
握双方负责人均在现场的契机，
再次组织调解。法官从法律规
定、诉讼风险、鉴定程序周期长、
成本高等多角度进行深入分析，
引导双方理性权衡，将焦点从诉
讼对抗转向解决实际问题。

经过多轮沟通协商，双方分
歧逐渐缩小，最终就责任分担与
赔偿方案达成一致，并当场签订
调解协议。随后，原告主动向法
院申请撤回起诉，被告即时履行
了付款义务。一场可能耗费数
月、花费不菲的鉴定程序就此避
免，纠纷得以实质性、一次性解
决。 杨月 许鹏飞

东台法院开发区法庭

鉴前调解巧发力 案结事了促双赢

建湖法院

开展校园普法活动
盐城晚报讯 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切实增强青少年国家安全意识和法治观念，在第
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建湖法院走
进辖区中学，开展“护国家安全 绽青春芳华”主题
校园普法活动，为同学们送上一堂生动的“国家安
全法治课”。

活动现场，干警结合青少年身心特点，围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什
么是国家安全”“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有哪些”“青
少年如何守护国家安全”等角度展开讲解。干警
们结合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反间谍等真实案
例，以案释法、以法论事，生动阐释了国家安全与
每个人息息相关，引导同学们认清危害国家安全
的行为，树立“国家安全无小事，人人都是参与者”
的责任意识。

互动环节中，干警围绕国家安全知识现场提
问，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作答，现场气氛热烈。

课后，干警们还与同学们围坐在一起，通过翻
阅普法漫画手册、面对面交流的方式，用更接地气
的语言拆解法律知识点，解答同学们在学习生活
中遇到的法律困惑，让法治精神在潜移默化中浸
润青少年心田。

此次普法活动，不仅让同学们深入了解国家
安全的重要意义，还提升了大家的法治素养和自
我保护能力。下一步，建湖法院将持续聚焦青少
年法治教育，创新普法形式、丰富普法内容，常态
化开展校园普法活动，以法治护航青少年健康成
长，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顾秋红 张伟伟

政法·广告

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在现场勘验环节，法官成功组织双方达成和解。


